
 

 

學生自填欄位 

1.事假不用佐證單，可

請家長於補充說明填

寫詳細請假事由，避免

因事由不明被退件。 

2.病假/喪假請將資料

釘於假單上(或至生輔

組查驗)，未附佐證以

「事假」計算。 

請依序給家長簽名(填

寫連絡電話)、導師簽

名後，再交至學務處 

本欄由學務處審核，請

勿填寫，如被退件請依

上述原因盡速補交，避

免未完成請假手續導

致曠課。 

1.虛線下為學生收存

聯(請繳交完整假單，

勿撕開) 

2.請填入和上聯一致

日期、假別和事由。 

1.請盡速完成請假手

續，如有逾期過久導致

曠課，將依學生獎懲規

定懲處(有特殊情形，

請至生輔組說明，另案

處理) 

2.登錄完成由生輔組

蓋日期戳章，並放回班

級信箱。如三天以上沒

有收到假單，請至生輔

組詢問。 

假單填寫說明 


